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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
837号

宋水林、宋来友、宋永
全：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
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天，并定于2016年4月21
日上午10时在袍江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 越 商 初 字 第
5761号

蒋牛根：本院受理原告
王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6日下午15时
4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 嵊 商 初 字 第
1567号

嵊州市裕和纺织服装
有限公司、石锡江：本院受
理原告魏祥与被告嵊州市
裕和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石
锡江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逾期不提交的，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
2016年4月25日9时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绍虞滨商初字第
208、209号

邵佰煊：本院受理浙江
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湾新区支行诉
浙江嘉利珂钴镍材料有限
公司、浙江金茂橡胶助剂品
有限公司、邵佰煊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二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绍虞滨商初字第
2085、20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执异初字第9号

徐旺：本院受理的原告
徐武荣诉被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第三人温州莎美特服饰有
限公司、徐旺案外人执行异
议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参加
诉讼通知书、诉讼须知、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本案并定于2016年4
月26日8时50分在本院二
楼第十二审判庭依法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
1459号

季洪攀、季海兰：本院
受理温州市鹿城康威皮鞋
厂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
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
24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
532号

吴志强、富美兰：本
院受理原告陈文华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
1011号

马丽、黄建秒：本院
受理原告温州公园典当
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
丽、黄建秒典当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6
年4月29日上午9时在本
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
1029号

李晓南、金凤英：本
院受理原告何雪华与被
告李晓南、金凤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4月29日上
午10时在本院东郊法庭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
1446号

吴建华、季荣山：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环球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6年4月22日上午9时
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
1764号

李宽生：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市生态园茶山朝
式正典建材店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
围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6年4月11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平鳌民初字第
558号

温从义：本院对原告
陈慧雯诉被告温从义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温平鳌民
初字第558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17日，温
州市开顺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
请，称债务人温州市开顺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东经
通知，未向管理人提供财
务账册、文书资料，现债务
人温州市开顺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无任何财产可供分
配，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
以清偿已产生的破产费用
1650 元 及 管 理 人 报 酬
15000元，故请求本院终结
温州市开顺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的破产程序。本院查
明：管理人通过登报、邮
寄、亲自上门等多种方式
向公司的股东曾上程、吴
逢格告知应提交公司印
章、账簿、财产，但各股东
均未向管理人提交。本院
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破
产企业法》第43条第4款
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
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
产程序。现温州市开顺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以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温
州市开顺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
之规定，债权人有权依法
向该公司股东主张对公司
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之
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温州
市开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本裁定自即日
起生效。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660
号

杨希鹏：本院受理原
告徐赛巧与被告杨希鹏、
方建军、帅学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规范公民代
理行为告知书、诚信诉讼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4月25
日，14时30分在文成县人
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
497号

袁文聪、周红军：本院
受理原告吴剑与被告袁文
聪、周红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2015）嘉善西
商初字第497号起诉状副
本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复印
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
令：“1、被告袁文聪立即归
还借款20000元并支付逾
期还款利息合计200元；2、
被告周红军对上述债务承
担共同清偿义务；3、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
492号

夏锦其、张兴珠：本院
受理原告张国均与被告夏
锦其、张兴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5）嘉
善西商初字第492号起诉
状副本及原告提供的证据
复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借
款350000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从2014年9月26日计
算至实际履行日）；2、本案
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
527号

孙金莲：本院受理原告
倪月生与被告孙金莲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5）嘉善西
商初字第527号起诉状副本
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复印件、
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
即时支付货款80000元；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盐商初字第767号

钟玉良:本院受理原告
崔裕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嘉盐商初字
第7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被告钟玉良归还
原告崔裕林借款110000元，
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你应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
1210号

朱文献：本院受理原告
金观德诉被告朱文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2809号

倪国庆、吴冬英：本院
受理的原告胡新有与被告
邱小青及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28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致远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因华东三省
三市银行汇票一份不慎遗
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00100041 22478653，出票
金额为1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3年1月15日，申请人为
浙江致远建设工程咨询监
理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
工商银行金华市铁岭头支
行，收款人为义乌市政府非
税收入汇缴专户，备注为投
标保证金。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990号

于根田、盛琼仙：本院受
理原告周伟伙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
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
开庭审理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
776号

何乐华：本院受理原告
蒋梅与被告何乐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
第7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
1090号

曾和惠：本院受理原
告陈根禄、盛清泉诉被告
曾和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曾和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
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
1023号

徐平：本院受理原告
毛顺丰诉被告徐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徐
平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催字第48号
本院于 2015 年 9 月

14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
金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
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1600051 20109095、出
票日期为2015年6月26
日、票据金额100000元、
出票人为浙江东阳中国木
雕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浙江亚厦幕墙有
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12月26日）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
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16年1月15
日作出了（2015）金义催字
第48号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杭州金叶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
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民初字第
2473号

赵贤铨：本院受理原
告楼青青诉被告赵贤铨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送达（2015）金义民初字
第 2473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
6778号

徐红：本院受理原告
阿卜杜热西提·麦麦提敏
诉被告徐红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被告徐红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原告阿卜杜热西提·麦
麦提敏诉请：1、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玉石款人民币
28万元；2、自2015年5月
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被
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
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
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在期满
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李永群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
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4484号

金勇袖、楼香玲：本院
受理原告吴永良诉金勇
袖、楼香玲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6日上午8点
4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民初字第1386号
孟江林：本院受理原告

张灵萍诉被告孟江林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楼天兰
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应秀萍、人民陪审员黄颖松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4
月25日上午8时40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民初字第1410号

周锡勇、赵建利：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公
司诉你责任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
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4
月26日上午9时10分在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浙0726号民初19
号

虞旭光、郑再英：本院
受理原告陈迁真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4月26日上午9时
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民初字第4388
号

王大丰、王新杭：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
公司诉被告王大丰、王新
杭、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兰溪市支公司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金浦民初字第4388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
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
4月19日上午8时50分在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
604号

周崇崇、董呈樑：本院
受理原告洪云霞诉被告周
崇崇、董呈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金浦东商初字第604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
651号

黄国清：本院受理原告
刘宝钗诉被告黄国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
713号

潘文正、王千千：本院
受理原告贾文海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浦杭商初字
第7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
723号

程松：本院受理原告张
方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
杭商初字第72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衢柯巡民初字第
356号

蒙焕英：本院受理原告
叶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衢柯巡民初字
第3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花商初字第
736号

衢州永顺建筑劳务分包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金
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花园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花商初字第
738号

徐鹏飞：本院受理的原告
戴晓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花园法庭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周林荣：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支行为与被告周林
荣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外出去向不
明，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台黄商初字第258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限你在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
告 信 用 卡 透 支 款 本 金
2953.50元及利息、滞纳金。
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合计
450元，由你负担。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6年1月
12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
（2015）甬东商初字第2669
号，黑体字部分被公告人

“伊雪娅、王亦波、孙晨旭”
应为“仇雪娅、王亦波、孙晨
旭”，特此更正。

本报2016年1月12日
第 10 版 法 院 公 告 栏 中
（2015）温洞商初字第 557
号，内文“由人民陪审员林
小欣、苏菊香组成合议庭”
应为“由人民陪审员林家
欣、苏菊香组成合议庭”，特
此更正。

本报2015年12月22日
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被告为
陈明、缪锡芬、陈含芬一案，
内文“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天（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公开开庭审理”应为“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特此
更正。

本报2015年12月21日
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市
下城区人民法院被告为陈
明、缪锡芬、陈含芬一案，
内文“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应为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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